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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這是一本判決資料最豐富兼具權威性辦案工具書。 

這是一本研修臺灣刑事法律實務界見解輔助教材。 

這是一本海峽兩岸刑事裁判實務交流最優質專書。 

2009年8月間，筆者調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服務，時任檢

察長顏大和先生有感於臺灣刑事訴訟制度急遽變遷，顛覆翻

轉刑事法庭風貌，從行之多年的德日職權進行主義，轉向汲

取英美當事人進行主義精髓，獨創世上特有之改良式當事人

進行主義。 

顏大和檢察長咸認刑事訴訟法律條文修正既寬且廣，終

審法院個案見解轉換更迭快速，各級檢察署檢察官為因應辦

案之需，完善精準、精實、精緻專業素養，自應即時掌握最

高法院實務見解。遂於同年9月初責成筆者籌編實用裁判輯

要彙編。筆者於同年10月間透過篩選、歸納及分析，當年度

全年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完竣，編輯裁判專書名為《實用刑事

裁判輯要彙編》，收錄最高法院極具參考價值的裁判

（Leading case），以及坊間著名學術期刊所精選評析導讀之

裁判，甚至各司法在職訓練機構所舉辦研討會及研習班講義

所論述及之裁判，筆者鋪天蓋地竭盡所能尋覓蒐羅納入，集

結成冊付梓出書，以饗讀者。 

前後連續編輯6年，時至2013年年中，臺灣高等檢察署

主管會報，以經費預算不足為由，主席裁示不再續編。筆者

有感於「訴訟法庭如戰場」、「法律條文如武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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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如彈藥」。因應公訴蒞庭活動運作，激辯證據能力有

無，詞窮爭辯證明力強弱，資以撰寫刑事書狀，藉以承審法

官說服。法庭地板檢辯用字遣詞，司法文書梳理論述。總是

脫離不了最高法院最新裁判訊息，古言：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 

果爾，中斷延續編輯出書，形同根絕最新裁判泉源，正

在成長熟蒂的證據思維，實務新知見解勢將枯竭，減損訟爭

正能量。以致筆者起心動念、想方設法，秉持一己之力，以

個人名義持續編撰裁判輯要彙編，與時俱進正確適用法律，

以厚植刑事法律實務視野，強化更新增長專業本職學能。此

乃蒐集裁判內容最豐富，最全面出自臺灣最高法院本土化觀

點，見解論證極具權威性的裁判年鑑，是審、檢、辯攜帶出

庭、學者講學，隨時翻閱及時查考最新裁判資訊，事有所

本、言而有據，旁徵博引的辦案工具書。對法學院師生而

言，是教科書外絕頂研習刑事法律之輔助教材，以補校園象

牙塔之缺漏。 

2018年最高法院全年度裁判計有數千件，筆者一如過

往，蒐集最高法院每月所揭示極具參考價值裁判、司法院公

報、坊間各著名法學期刊所刊載的裁判，最高法院法官擔任

研習班講座所撰寫講義提及2018年度最高法院裁判，集結成

書。 

最高法院業已一改長期以來秘密分案的作法，現在分案

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相同。本書編輯內容適時因應此變

革，在各則裁判要旨之後，載明該則裁判出自於最高法院哪

一庭，並將審判長及庭員姓名列出。如此透明化編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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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讀者得以確切掌握最高法院各庭、法官的裁判風格、見

解脈動，兼及知曉法律見解及法理事理，同時可體察最高法

院意見領袖是哪些法官。法律條文制定頒布是沒有生命，透

過執法人員的操作運用形塑，才得以一窺法律條文立法宗旨

及詮釋實務運作風貌。 

臺灣刑事實體法及程序法，晚近幾年以來，立法修正頻

繁條文增刪幅度甚廣，企求有效掌握新修法律脈動，透過飽

覽最高法院具參考價值裁判，是絕佳可靠途徑。正在學校研

修刑事法律者或準備公職專業人員考試者，先睹為快，將教

科書搭配判決年鑑，相輔相成參閱、研讀及臨摹，定可收開

展學術兼實務學習之視窗，採捷徑式研讀以達事半功倍之

效。 

海峽兩岸礙於歷史因素交流阻隔一甲子有餘，自從劃時

代歷史性的破冰之旅，開啟兩岸實質多元風貌的交流，而法

律實務交流是其中之一重要環節。為保障海峽兩岸人民權

益，維護兩岸交流秩序，經平等協商於2009年4月26日共同

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同年6月

25日生效。該協議第2條規定，雙方同意業務主管部門人員

進行定期工作會晤、人員互訪與業務培訓合作，交流雙方制

度規範、裁判文書及其他相關資訊。本書盡蒐2018年度臺灣

最高法院極具參考價值裁判，標誌著刑事實體法及程序法的

主流權威見解，在實際案例援引運用上有實質影響力，作為

海峽兩岸裁判文書交流資訊，有著觀點全方位及法律解釋適

切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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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協議中並規定雙方協助調查取證、罪犯接返等協

議事項，大陸地區參與司法互助主管部門的「監、公、檢、

法、司」，藉助本書第一手裁判資料，可以準確地理解臺灣

刑事法律規定及見解，對海峽兩岸刑事法律交流提供有益的

幫助。 

2012年3月14日，大陸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

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的決定》，進一步強化刑事訴訟法在懲治犯罪、保護人民方

面的功能，為維護公民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提供法律

保障。大陸此次刑事訴訟修法內容，相當程度類同於臺灣

2003年9月刑事訴訟新制內容，臺灣修法施行已然經過10年

有餘，在實踐過程中累積相當案例，判決年鑑環繞權威性實

務裁判，論證的法理及觀點，可作為大陸執行新法參考，亦

可供大陸司法實務工作者，飽覽觀之資為撰寫刑事裁判書狀

的借鑑。 

臺灣最高法院刑事裁判，每年達數千件之多，本書編輯

收錄如有疏漏之處，尚祈讀者不吝指正，海涵見諒之。 

一級檢察官 

張熙懷 
2020年10月 

庚子盛夏溽暑 
高檢署困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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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簡介 

張檢察官成長在臺灣，從事檢察實務工作三十年有餘。

他畢業於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律組，於1985年同

一年度，高等考試金融法務人員類科及格，特種考試司法官

考試及格，雙榜登科，傳為佳話。 

甫服畢少尉軍法官役期退伍隔年，靜思冥想，審思慎斷

尚年輕稚幼，法律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年輕生涯起

端，猶待社會經驗積累，遂選擇先進金融行業職場接受洗

禮，保留司法官培訓資格。因高等考試金融法務人員男生榜

首，依據成績分發任職於中央銀行，權理臺灣票據交換金融

政策。嗣後於1987年進入司法領域，於經歷一年半之司法官

訓練所職前養成教育後，分發擔任檢察官職務迄今。 

張檢察官曾任臺灣宜蘭、基隆、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職司犯罪偵查工作十餘年，在犯罪原野查緝犯罪。2001

年破格調升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負責籌劃創

設建置在臺灣首見之公訴組，從荒漠開始闢疆，從無到有，

除參與擬定公訴制度相關之實務守則外，並戮力投入培訓工

作，培養扶持公訴人才，同時教育全臺灣地區各類司法警

察、鑑識人員，學術教職人員、鑑識會計人才，俾以因應刑

事訴訟程序改革之遽變。整合「警、巡、宜、調、偵、審、

辯」迎接時代考驗，臺灣之公訴法庭活動得以充實，刑事證

據法則活絡強化，從職權進行主義無縫接軌當事人進行主

義，運作順遂，張檢察官居功厥偉，世人共賭，但謙虛為

懷，沉默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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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檢察官出身貧困軍人家庭，成長在臺灣南部眷村，

「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他祖籍是中國廣東省韶關市始興

縣，母親臺灣省嘉義縣民雄鄉人，自2007年開始在中國北京

大學法學院設置「始興獎學金」，以個人薪資所得每年捐款

人民幣一萬元，獎助專研刑事訴訟法博、碩士生各一名。 

設立宗旨： 

其一、是他鄉遊子飲水思源，為唐朝宰相張九齡（望月

懷遠）「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子孫；抗日烈士張發奎

將軍後代，念祖歸宗、回饋社會之意； 

其二、是鼓勵中國法律頂尖學子開「始」振「興」刑事

訴訟，嚴謹正當程序，彰顯法治，以保人權。 

張檢察官不但致力於臺灣本土刑事訴訟法學教育，更自

2004年起，造訪大陸、香港、美國、澳門及日本等地，在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

大學、西北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

學、北京交通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南開大學、吉林大

學、東北師範大學、長春理工大學、鄭州大學、黑龍江大

學、江蘇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深圳市北大、清華研究生

院、同濟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上海財經

大學、海南大學、湘潭大學、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江西師範

大學政法學院、雲南省昆明醫科大學、安徽大學、安徽建築

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福建江廈學院、華僑大

學、浙江工商大學、蘭州大學、蘭州財經大學、河南大學、

河南省安陽市許昌學院、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廣東財經

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煙台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辯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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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澳門大學、香港大學、日本一橋大學（ひとつばし

だいがく）、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等

校，作學術專題演講，與師生分享所學，春風化雨，作育英

才，獲得熱烈迴響，佳評如潮。 

在實務界，他也曾與國家檢察官學院、江西省南昌市新

建縣人民法院、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人民法院、鄭州市人民

檢察院、成都市人民檢察院、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福建省

人民檢察院、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

檢察院、雲南省人民檢察院、陝西省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檢察

院、廈門市人民檢察院、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福建省

人民檢察院、成都市人民檢察院、黑龍江人民檢察院哈爾濱

鐵路運輸分院、黑龍江省亞布力林區人民檢察院、上海市法

學會、上海市中級第二人民法院、陝西省刑事訴訟法學會、

江西省犯罪預防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家檢

察官學院上海分院，遼寧省大連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司法部

司法鑑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北京市司法局、湖北省司法鑑定

人協會、雲南省司法鑑定人協會、江西省南昌市律師協會、

泉州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鎮江市楊州市律師協會、杭州市厚

啟律師事務所、鎮江市南崑崙律師事務所、黑龍江省德治律

師事務所、廣州市經綸律師事務所、上海市靖霖律師事務

所、北京市典謨法律事務所、大陸公訴人雜誌、方圓雜誌、

人民檢察雜誌、檢察日報、日本九州辯護士協會、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葡文：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浙江省杭州市「刑易」講堂；江蘇省

鎮江市律師協會刑事辯護菁英律師交叉詢問技藝班，為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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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課程的唯一講座等單位、機構演講、座談、研討、參訪與

投稿、接受專訪、交流。 

張檢察官同時擔任過美國康乃狄克州紐海文大學李昌鈺

鑑識學院訪問學者、美國田納西州Nashville市Forensic 

Medical法醫中心訪問學者。 

張檢察官十多年來，一本初衷，休假、自費、背包、靜

觀、冥想、獨行、講學，獨斯人憔悴，漫享游於藝。寄景抒

情，出句寫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華人耳熟能

詳，語出唐宰相張久齡《望月懷遠》，張檢察官為其第四十

四代氏孫。張檢察官披星戴月，獨自奔走兩岸，數十寒暑、

勇於批判、敢於擔當，在中國刑事訴訟領域，理論界及實務

界，弘法播律，不計榮辱，令人佩服，誠心感懷以「兩岸檢

察實務擺渡人」尊稱之。 

中國法學高校拔尖的「五院四系」 

「五院」： 

中國政法大學 

西北政法大學 

西南政法大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 

「四系」： 

吉林大學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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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壇講學 

在實務界的公、檢、法、司，法律實務職場、法律生活

共同體，留有他孤獨的身影，繞廊的法語。 

法律專業學術演講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關外」（山海關之外）：遼寧、吉林、黑龍江 

「塞外」（長城之外）：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 

「域外」（嘉裕關之外）：新疆回族自治區烏魯木齊 

「海角」（海南省）：海南大學 

專業領域 

刑事程序／刑事證據／法律電影／科學證據模擬法庭 

鑑識會計／交互詰問／司法互助／寵物保護／大陸法制 

法律理念 

普法弘願 

兩岸法律實質交流深耕植林 

中華民族人權保障涓滴成河 

學術主張 

回顧過往「刑訊逼供」為冤假錯案的「肇因」， 

莫讓未來「鑑定違失」為冤假錯案的「源頭」。 

辦案理念 

正當程序──積陰德 

冤獄平反──消業障 

弘法志業 

以法助人 

以仁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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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學立機 

莫忘初衷，把愛傳送出去！ 

為人處事 

以法助人 

以仁愛人 

以誠待人 

以德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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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實體法篇

一、法律變更 

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原則

上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例外時適用較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

項規定，專指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之科刑判決，且法院尚未

為判決確定者，才有適用；反面而言，如屬無罪判決，或案件

已經判決確定，即無適用餘地（准予再審，或非常上訴撤銷原

確定判決，更為實體有罪判決，重新審理、適用法律，則為例

外）。而數罪併罰，應以分別宣告其罪之刑為基礎，然後依法

定標準定其應執行之刑。因此，數罪併罰，有2裁判以上，而

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關於易科罰金、易服

勞役，亦應依原確定裁判所諭知之標準折算，為其基礎。本

件原裁定以：被告周○琦所犯如原確定裁定附表所示等罪，

先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及原審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

在案，嗣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審核認其聲請為正

當，應予准許，爰裁定被告所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拾玖年，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查附表

各罪中，除宣告刑為有期徒刑外，其餘編號1部分，宣告併

科罰金新臺幣（下同） 70,000元；編號 4部分，併科罰金

50,000元；編號5部分，併科罰金60,000元；編號6部分，併

科罰金100,000元，依各案原確定判決，均已於理由內敘述：

被告行為時之刑法第42條第2項前段規定：「易服勞役以1元

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依行為時即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

準條例第2條前段規定，則就上開刑法原定數額提高為1百倍

折算1日，從而，被告行為時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原應以

銀元1百元以上3百元以下，即3百元以上9百元以下折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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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但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42條第3項前段規

定：「易服勞役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

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該修正後之規定，較

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修正後

之刑法第42條第3項前段規定，定其折算標準。因而上開各

罪，於主文欄，均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

元折算一日」，此有附表編號1、4、5、6所示各罪之判決書

在卷可稽。原裁定就上開各罪併科罰金部分，定應執行併科

罰金新臺幣25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既均係依原確定判決所諭知之折算標準為基礎，依首開說

明，於法即無不合。非常上訴意旨認原裁定應依行為時之法

律，即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易服勞役，以300元、600

元、900元折算1日，逾此額度，即應以罰金總額與6個月之

日數比例折算，始為適法等語，容有誤會。 

（107.04.26. 107台非54）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昌宏         

法官 吳信銘  法官 李釱任 

法官 王國棟  法官 許錦印 

本件上訴人等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民

國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依同時

修正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尚無新舊

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又為使其他法律之

沒收，原則上均適用刑法修正後規定，刑法第11條亦修正為：

「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

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施行法

第10條之3第2項並增訂：「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

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此明白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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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採「後法優於前法」原則，惟於刑法沒收生效後，其他法

律另設有特別規定者，則回歸「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原審判決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關於沒收之規定，於107年1月

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起施行，將原規定「犯本法

之罪，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

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人者，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修正為「犯

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

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

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上揭修正

後之規定，既在刑法修正沒收規定生效之後始修正施行，應

回歸「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而前者屬後者之特別規

定，是關於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犯罪所得之沒收，自應優先

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原判決既認上訴人等因

違反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行而分別有其附表二所示

之犯罪所得，未及比較新舊法之適用，逕依現行刑法規定對

上訴人等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自有違誤，因涉上揭沒收要

件之調查判斷，自屬無可維持。 

（107.08.09. 106台上2775）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陳宗鎮         

法官 陳世雄  法官 何菁莪 

法官 張智雄  法官 段景榕 

二、審判權 

原判決就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辯稱：伊於越南及大陸地

區所犯本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罪，我

國法院應無審判權一節，已說明我國之領土以固有之領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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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此為憲法第4條所明定，而國家之統治權係以獨立性與

排他性行使於其領土之內，此不因領土之一部分由於某種事實

上之原因暫時未能發揮作用而有異。茲我國對大陸地區領土之

國家統治權，在實際行使上發生部分之困難，司法權之運作亦

因此有其事實上之窒礙，但其仍屬我國固有之疆域，其上之人

民仍屬國家之構成員，自不能變更其法律上之地位。次按中華

民國憲法第4條明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

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而國民大會未曾為變更領

土之決議。且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復規定：「自由地

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

律為特別之規定。」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

條第2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

土。」揭示大陸地區仍屬我中華民國之領土；該條例第75條復

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

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

行。」據此以觀，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政府

統治權所不及，但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在大陸地區犯罪，仍應

受我國法院之審判及我國法律之處罰。本件上訴人在越南胡

志明市撥打詐騙電話，經轉接至大陸地區向被害人詐騙得

逞，足見本件犯罪地有部分係在大陸地區即我國領域內，我

國法院對本件犯罪自有審判權，自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處

罰。 

（107.07.10. 107台上2497）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郭毓洲         

法官 李錦樑  法官 劉興浪 

法官 林靜芬  法官 張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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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員之定義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之立法理由明示，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之各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均屬該款後段

之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

員。又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政府採購法第112條規定之

授權，訂定發布採購人員倫理準則，所稱採購人員，係指機關

辦理政府採購法採購事項之人員，即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文件、

招標、開標、審標、比價、議價、決標、訂約、履約管理、驗

收及爭議處理之人員。而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自招標、

決標（包含開標、投標、審標）、履約管理（包含訂定採購

契約、對工程採購之分段查驗）至驗收，均屬完成採購作業

之各階段行為，具有連貫性，不容任意予以割裂。雖現行政

府採購法就採購機關與廠商間就有關採購事項所生之爭議，

依是否已經訂約而異其處理程序，即就招標、審標、決標等

訂約前之作為，以異議、申訴等行政爭訟程序救濟，申訴審

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訂約後之履約爭議，則以調解或仲裁

等程序解決。其中關於招標、審標、決標等階段爭議之申訴

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固應認均係執行公權力之行為；然

機關於訂約後與廠商間之履約爭議（包括履約管理及驗

收），依民國91年2月6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74條規定，原

亦得適用異議、申訴程序解決，嗣該法於91年2月6日修正

時，雖就履約爭議修正為以調解、仲裁程序解決，惟其立法

意旨僅在於使救濟制度單純化，並避免原規定履約或驗收之

爭議，得由得標廠商自由選擇適用申訴程序或仲裁、起訴，

將造成救濟體系積極衝突，實有不宜，爰予刪除（見該法第

74條修正理由）；則此之修正，乃立法者基於晚近行政事務

態樣日益複雜，對於某類行政事項處理結果，應如何定其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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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而單純從簡化救濟程序上之考量所為之技術性規定而

已。此種區分，使出自同一採購行為之爭議，強分為須依兩種

不同之爭訟程序以求救濟，是否適當，已不無爭議。再參諸前

揭刑法修正立法理由之說明，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公營事業承

辦、監辦採購等人員，既均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

段之「授權公務員」，亦無僅因前揭處理爭議之救濟程序上之

便宜規定，即進而強行區分其承辦、監辦前階段之招標、審

標、決標等人員，始屬刑法上之公務員，而後階段之履約、驗

收等承辦、監辦人員，則否定其為刑法上公務員，而致原本同

以依法令從事公共利益為前提之群體事務（即公共事務）定其

主體屬性之體系，因此割裂而異其適用之理。是採購案倘應

適用政府採購法時，已非純粹之私法關係，仍屬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之公共事務。 

（107.10.31. 107台上3164）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邵燕玲         

法官 呂丹玉  法官 沈揚仁 

法官 吳進發  法官 梁宏哲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罪（下稱賄賂罪）其

所稱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權責範圍內所應為或

得為之行為而言。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

一般職務權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職務權限具有

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認屬職務行為之範疇，包括由行政慣例

所形成，為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

務亦屬之。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

代表）有議決預算、監督其執行、審核決算報告之權，分為地

方制度法第35條第2款、第7款，第36條第2款、第7款，第37條

第2款、第7款所明定。此亦為地方民意代表之最重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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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求府會和諧、良性互動，每

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對部分預算（尤其建設補助款）有建議動支

之權，多成慣例。則此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定預算權限所衍生之

地方民意代表預算動支建議權，自與地方民意代表固有之審查

預算、監督執行權限有密切關連性，而亦屬其「職務」範圍。

從而，地方民意代表如對其建議之預算，從中對他方（如得標

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其既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

段之身分公務員；所為亦構成賄賂罪不法內涵之核心──特別

義務之違反；並侵害賄賂罪之保護法益──執行職務之公正性

及廉潔性，自成立公務員賄賂罪。此既在本罪構成要件「職

務」之可能文義射程範圍內，並非類推解釋，更與罪刑法定主

義無違。 

（107.07.26. 107台上2545）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花滿堂         

法官 徐昌錦  法官 林恆吉 

法官 何信慶  法官 蔡國在 

四、故 意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

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行為人皆在

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係「使其發生」或「容

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

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

疇。而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之成立，並不以行為人有

直接故意為限，不確定（間接）故意亦包括在內。故行為人對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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